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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一养老院私卖慰问品
称所得将用于装修

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
律师温海宽表示，社会爱
心企业或机构带来的慰问
品，是定向给养老院的老
人们的，而不是养老院。
把送给老人的东西拿去卖
了，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法
律规定，此行为涉嫌侵占
他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
法》规定，受赠方应当公
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
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

对于不易储存、运输
和超过实际需要的受赠财
产，受赠方可以变卖，所
取得的全部收入，应当用
于捐赠目的。

此事件中，养老院负
责人称售卖所得用于养老
院的装修，这与捐赠人的
捐赠意愿不符，违反了捐
赠法的规定。如果是用于
改善老人的生活，那必须
得提供相应的证明。

根据法律规定，对于
已经私自售卖的慰问品，
可有3个途径进行处理：利

益受损的老人可派代表要
求返还或提出赔偿要求，
要求养老院通过现金或实
物形式进行补偿；捐赠方
可要求养老院返还捐赠物
品，或按照对等的原物重
新发放给老人；主管部门
可根据老人的投诉，对养
老院作出一定的处罚，并
进行公开通报批评。

女白领装学生骗手机
称曾被骗无法释怀

月入过万女白领，佯装学生游走于高校自
习室，以借打手机为由多次骗走学生手机。记
者从海淀警方获悉，嫌疑人董某涉嫌诈骗罪被
刑事拘留。

3月初，甘家口派出所接警称，一大学生在
自习室上自习，一女子称自己手机没电向她借
手机，说是给同学发短信，随后，女子就将手机
还给事主。几分钟后，女子向事主询问是否接
到回信，再次借手机，并以自习室内不让大声
说话为由到楼道里接电话。事主拨打自己电
话，女子称一会儿就回来，还让事主帮助照看
自己的书包。但等待半个小时后，事主再次拨
打自己电话已经关机。民警调取校园周边监
控锁定嫌疑人。3月17日，嫌疑人董某被抓获。

经查，董某 10年前就已毕业，有固定工作
且月薪上万。她自称曾在大学时被人以相同
的方法骗过手机，至今无法释怀。于是采取同
样方法在海淀、朝阳等地区高校诈骗学生手
机。目前，董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海淀警方刑事
拘留，已核实案件4起。

“疯狂哥”驾假牌车10个月违法1116次
几天前，经群众举报，

德州禹城交警在城区汉槐
街一汽车修理店门口，发现
了一辆使用假牌照的轿车，
并将正在午睡的司机张某
抓获。

面对交警的询问，张某
表现的很“坦诚”，回答得也
很是痛快。称车牌是别人

给的，真车号牌被他放在了
家里。

张某说，他挂真车牌老
是担心违章和抓拍，自从挂
上这个假车牌后，心里就有
恃无恐了。

从交警提供的监控录
像里，记者看到张某压根不
把红灯放在眼里，不光闯红

灯，速度是有多快开多快。
禹城市交警大队指挥

中心主任李洪国介绍，从
2014年 6月到现在，也就是
10个月的时间，张某驾驶假
牌照鲁N26J89包括闯红灯、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
行为1116次。

10个月 1116次违法记

录，平均一天大约 37次，张
某的疯狂行为估计全国也
不多见。

经过进一步检查，交警
又发现了张某的另一“疯
狂”之举。原来，张某的强
险标，包括审车的标志，都
是在网上买的，总共花了
200多元。

男子偷菜被发现
失手打死七旬夫妇

3月 31日下午 5点 30分，南充市仪陇县金
城镇电光村上演一场现实版“偷菜”，不料被发
现，竟引发血案，致两死一伤。4月1日，记者从
仪陇警方获悉，行凶者李某已于案发当晚 6点
被警方抓获归案。

“村民种的蔬菜、养的鸡鸭，经常被他偷去
卖钱，用来买烟买酒。”据当地村民回忆，当时
76岁的李玉代发现自家菜园里种植的莴笋、牛
皮菜等蔬菜不翼而飞，而邻居李某却正在家里
整理这些蔬菜。当老人上前询问时，不料对方
举起一根手臂粗细的木棒，将老人打倒在地。

听到叫喊声，老人的妻子连忙出门查看，
发现丈夫倒在血泊中。还没来得及问清情况
的她，又被李某用木棒敲击数次，打倒在地。
事后，两名老人因失血过多当场死亡。邻居李
女士与另外两名老太太目睹了李某行凶过程，
连忙回家关上房门，并拨打电话报警和通知村
干部。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警方采取强制
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男子残杀多名流浪者
辩称只在梦中杀过人

一个被诊断患过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男
子，被控故意杀害 5人，造成 2名流浪者死亡，
另有 3人受伤。但他受审时却称，自己只在梦
中杀过人。

今年 51岁的荆善堂是安徽省颖上县人。
2004年，他曾因故意伤害罪获刑 4年，2008年
刑满释放。但 3年后，荆善堂又因为涉嫌故意
杀人罪被抓了。检方指控荆善堂涉嫌多宗命
案。其中，1994年2月，荆善堂拿菜刀砍向去抓
赌的一名治保队员头部，该名治保队员经抢救
康复。另外，2004年 6月，荆善堂偷来一把斧
头，砍伤了堂哥的女儿。

检方还指控，荆善堂在 2010年 8月 4日凌
晨，在天河区砍死一名睡觉的流浪女子。2011
年 2月 1日凌晨，经过广东省惠州博罗县一幼
儿园时，砸死一名路边睡觉的流浪男子。2011
年 6月 6日凌晨，荆善堂又在天河区黄埔大道
西，捡砖头拍伤醉汉赵某某。两天后，荆善堂
被警方抓获。

荆善堂被抓后，做了精神病鉴定，结果是：
荆善堂案发时未见精神异常，作案时具有完全
刑事责任能力。

此后，2013年 12月所做的鉴定显示，荆善
堂处于“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发病期，暂无受
审能力。2014年，鉴定显示荆善堂又具有了受
审能力。

4月 1日，广州中院对该案宣判。法院查
明，荆善堂在1994年确实砍了治保队员，另外，
在2011年拍伤醉汉赵某某也属实。对于另外3
宗故意杀人指控，法院认为证据不充分，不予
确认。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荆善堂死
刑，缓期两年执行。

(本报综合）

深圳市任达养老
院的部分老人日前反
映，爱心人士送来的
牛奶、水果等慰问品
从来没有分发到自己
手上。媒体调查发
现，该养老院竟将慰
问品摆到养老院附近
售卖，养老集团一位
负责人对此也予以承
认。3月31日，深圳
市民政局官员称，养
老院私卖慰问品，不
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从
法律上，都是不允许
的，已严厉批评了养
老院负责人。

每年四五月份，是社会
爱心人士到养老院探望的
高峰期。据深圳电视台《一
时间》报道，最近任达养老
院老人报料称，经常看见有
人大包小包拿东西到养老
院，却从来没有分到他们手
上。老人们怀疑，是不是有
人私下将这些慰问品处理
了？

据老人反映，3月 20日

官田小学来养老院探望老
人，带来了牛奶、点心、水果
等，但都被养老集团没收
了。上周末，养老院竟然将
这些慰问品拿出去卖。

“给老人的慰问品怎么
能拿去卖呢？这不是笑话
么！”一名该院的护工对此
也非常不满意。

对此，该院的一名负责
人承认，慰问品的确是被拉

走了，但这是集团的统一规
定。

“根据养老集团今年的
新规定，所有捐赠品统一做
出库入库登记，需要发给老
人的，各部门都报给集团并
说明用途，集团派人核实
后，就会把东西发给这些部
门，由部门发给老人。”

不过，记者在距离养老
院大门口几百米处的展台

发现，这里销售的部分物品
和养老院仓库里的几乎一
样。展台工作人员却坚称
所售物品不是捐赠品，而是
他们自己部门花钱买的。

面对质疑，任达养老集
团外事办的张部长承认，部
分商品确实是从仓库里拿
出来义卖的，但是售卖所得
将用于养老院的装修，绝对
不会私吞。

3月 31日，记者再次联
系到张部长，她表示：“这是
一个误会，是老人基于私人
恩怨才向媒体投诉的。”

据介绍，经常有爱心
企业和单位来看望老人，
会带一些牛奶、水果等慰
问品，但不是每次每个老

人都能领到。集团 3月 19
日刚成立了外事办，专门
管理捐赠物品，所有捐赠
品都要进行入库出库登记。

3 月 20 日，官田小学
的师生突然到养老院探访
老人，现场发放了一些牛
奶以及400多个苹果，剩下

的就放入仓库暂时保管。
可能有的老人没有喝到牛
奶，所以向媒体投诉。该
院现在住430多名老人，每
次社会探望送来的慰问品
数量有限，不是每个人都
能发到，要优先发给一些
特困老人、重病老人等。

“我们今后会将所有的
捐赠物品详细登记后，在
院内张贴公示，让老人们
看到慰问品都发到哪里去
了。也会尽量对慰问品进
行协调处理，分批发放到
不同的老人手里。”张部长
说。

3月 31日，深圳市民政
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处
副处长马少和接受采访时
表示，社会爱心企业和人士
送给老人的慰问品，从属性
上来说是送给老人的，如果
养老院私下售卖牟利的情
况属实，不管从道德上还是
从法律上，都是不允许的。

养老院作为代管机构，

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不
得将捐赠物品挪作他用。
如果按照该机构相关负责
人所说，义卖用于养老院装
修，这从法律法规上也是不
允许的。“因为没有收到相
关老人的投诉等，我们也不
清楚有这样的事情。”马少
和表示，民政局作为主管部
门，不会放任这样的行为。

当天中午，深圳市民政
局副局长侯伊莎向记者致
电表示，经询问，任达方面
称只是将一些易碎易坏的
慰问品进行了处理，用于改
善老人的生活。侯伊莎告
诉记者，送给老人的社会捐
赠物品，养老院不能动用，
也不能发放给员工。如果
要改变用途，必须征得捐赠

方的书面同意，没有书面同
意也要有口头上的同意，否
则就违反了捐赠法的相关
要求。

“深圳以前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严厉批
评了该养老院负责人，要求
以后再也不能发生这样的
事情，养老院方面也做了保
证。”侯伊莎说。

爱心慰问品被拿去卖了

今后捐赠品将登记公示

已严厉批评养老院负责人

主管部门可作出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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